
 
 

教育事務委員會  
 

在 2008年 1月 31日特別會議上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及意見  
 
 
資訊科技統籌員  
 
(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下稱 "綜合津貼 ")是用以支付學校有關資訊科

技的經常開支，若把這筆津貼的大部分款項用於僱用資訊科技統

籌員，學校實在無法負擔。當局發放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下稱 "營辦
津貼 ")及學校發展津貼的原意，並非用以聘請資訊科技統籌員。政
府當局應盡快在每所學校的教職員編制中開設資訊科技統籌員的

職位。資訊科技統籌員的薪金應與學位教師的薪金相若，以吸引

及挽留適任而又具經驗的人員。  
 
(2) 若暫時不能在學校的編制中開設資訊科技統籌員的職位，政府當

局應向學校提供足夠的經常津貼，讓學校購買最切合其需要的資

訊科技支援服務。  
 
(3) 政府當局應研究，由同一校網內的多所學校共用一名資訊科技統

籌員是否可行。  
 
檢討綜合津貼  
 
(4) 政府當局應盡快檢討綜合津貼，以期在本屆立法會任期結束前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政府當局應以誠懇的態度進行檢討，

不應有任何既定立場，特別是綜合津貼的現有款額是否足以招聘

及挽留適任而又具經驗的資訊科技人員。  
 
(5) 檢討範圍應涵蓋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  
 
中央技術支援小組  
 
(6) 鑒於當局將設立中央技術支援小組，協助學校和教師解決推行校

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時所遇到的技術問題，政府當局應提供

有關該小組的詳細資料，包括其編制及提供服務的模式。  
 
包含數碼資源並以課程為本的教學單元資料庫  
 
(7) 政府當局在研發一個包含數碼資源並以課程為本的教學單元資料

庫時，必須首先考慮如何解決教育界所提供的資料的知識產權問

題。  
 
(8) 政府當局擬將這項資料庫計劃交由教育城網站負責。有意見認

為，這項安排將會令其他出版商沒有機會參與該計劃。  
 

立法會 CB(2)1087/07-08(01)號文件 



 2

更換及提升硬件設施  
 
(9) 政府當局應為學校提供足夠的經常撥款，讓學校更換及提升硬件

設施。  
 
學生之間的數碼隔閡  
 
(10) 政府統計處曾於 2007年 7月至 9月期間，就香港資訊科技的使用情

況和普及程度進行住戶統計調查。據調查估計，約 3.3%(即 25 500
名 )10歲及以上的中小學生家中沒有電腦。政府當局應加強措施，
以協助這些學生。由於部分這些學生的家居環境可能並不適合放

置電腦，他們因而未能受惠於電腦循環促進學習計劃。政府當局

在制訂合適的支援措施時，應考慮有關貧困家庭的不同需要及情

況。  
 
(11) 政府當局應協助已獲提供翻新電腦的貧困家庭，以優惠收費接達

互聯網服務。  
 
家長的資訊素養  
 
(12) 在提升家長的資訊素養方面，不但要增進家長對資訊科技的認

識，更須向他們灌輸正確的態度，讓家長指導子女在家中使用資

訊科技，這點至為重要。在培育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及

價值觀方面，教師亦應參與其中。  
 
(13) 教師應參與制訂為提升家長的資訊素養而舉辦的計劃或活動。  
 
(14) 應為社經背景稍遜的家長提供更多支援。  
 
在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應用資訊科技  
 
(15) 政府當局應評估，在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應用資訊科技

的影響。政府當局應提供額外資源，讓學校申請購買輔助器材及

工具，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使用，以支援學校在教育上應用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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